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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542/04-05號文
件  

⎯⎯ 2005年 4月 25日
會議的紀要 ) 

 
  2005年 4月 25日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2.  委員察悉，事務委員會自上次會議後並無發出

任何資料文件。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1544/04-05(01)號文
件 

⎯⎯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CB(1)1544/04-05(02)號文
件 

⎯⎯待議事項一覽表)

 
3.  委員同意在訂於 2005年 6月 27日 (星期一 )下午  
2時 30分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下列事項  ⎯⎯  
 

(a) 落實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的時間表；及  
 
(b) 建議歐盟前期重型柴油車輛必須安裝排放

消減裝置。  
 
事務委員會亦同意邀請團體代表出席會議，就上述 (a)項
發表意見。  
 
4.  主席提醒委員，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5年 5月 30日
(星期一 )下午 2時 30分舉行特別會議，討論下列事項  ⎯⎯  
 

(a) 33CG號工程計劃  ⎯⎯  在將軍澳第 137區
及屯門第 38區設置分類設施；及  

 
(b) 環保園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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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本港都市固體廢物的管理  
 
5.  主席作出申報，表明她早前曾應美商國際集團

(澳門 )環保投資有限公司及睿智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的邀請，參觀兩者分別設於浦東及無錫的廢物處理設施。 
 
與青洲國際有限公司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544/04-05(03)號文件 ) 
 
6.  Don JOHNSTON先生簡要說明由青洲國際有限
公司及香港科技大學聯合進行的垃圾焚化發電設施試驗

計劃，該計劃旨在結合以熱能處理都市固體廢物和水泥

製造的過程。他表示會在本年的稍後時間向環境保護署

(下稱 “環保署 ”)提交有關該計劃的表現評核報告。  
 
與美商國際集團 (澳門 )環保投資有限公司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544/04-05(04)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7.  鍾偉榮先生以影片介紹美商國際集團 (澳門 )環
保投資有限公司 (下稱 “美商國際集團 ”)其中一所內地廠
房對都市固體廢物進行的綜合處理。有關的處理過程包括

分類、循環再造、發酵、堆肥及焚燒發電。  
 
與香港工程師學會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544/04-05(05)號文件 (只備英文本 )) 
 
8.  盧偉國博士扼要講述香港工程師學會的意見書

所載的重點。他表示，香港工程師學會贊同政府所訂的廢

物管理策略，並認同有需要制訂都市固體廢物處置收費計

劃，藉以為減少廢物提供經濟誘因，以及促進本港廢物回

收及循環再造業的良好發展。  
 
與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544/04-05(06)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9.  鍾港武先生向委員簡介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下
稱 “民建聯 ”)的意見書。他表示，民建聯一貫的立場是，
政府應盡量設法減少和回收都市固體廢物，包括推行產

品責任制，然後才考慮把廢物作最終處置。為推動廢物

回收，民建聯建議當局設置集中式廢物分類設施，以便

提供充足的回收物料，從而有助確保環保園和循環再造

業良好發展。民建聯亦支持當局提供經濟誘因以鼓勵減

少廢物，以及推行措施限制使用對環境有害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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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春社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544/04-05(07)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10.  張麗萍女士向委員簡介長春社的意見書時表

示，當局應讓公眾瞭解廢物問題的迫切性和嚴重性，以

及不同處理方案的利弊。她表示，香港產生的廢物應在

本地進行處理和處置，而不應輸往外地。  
 
與香港地球之友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544/04-05(08)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11.  朱漢強先生表示，香港地球之友 (下稱 “地球之
友 ”)支持推行可持續的廢物管理策略，有關策略應重有
效減少廢物和回收廢物，然後才把廢物作最終處置。他補

充，當局應多做工作，推動減少使用包裝，以及進行廢物

分類和分隔。  
 
與睿智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544/04-05(09)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12.  鄭堅明先生請委員注意焚化廢物所造成的不良

影響，因為焚化過程產生的二噁英和灰燼隨空氣擴散的

問題，備受公眾關注。因此，睿智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

司 (下稱 “睿智 ”)會支持實施減少和回收廢物的措施，因為
此等措施不但可創造就業機會，亦有利促進循環經濟。

他表示，隨着堆肥技術的發展，廢物可在本港用作有機

耕作的堆肥，而這是個發展潛力優厚的環保行業。  
 
與華麗環保科技 (香港 )有限公司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544/04-05(10)號文件 ) 
 
13.  謝依霖先生向委員介紹其公司製造的可塑澱粉

生物全降解材料，該種可作生物降解的物料是由植物澱

粉製成，可用作取代塑膠。他期望當局在廢物管理策略

方面，可考慮更廣泛地使用可作生物降解的物料。  
 
與香港廢物管理學會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544/04-05(11)號文件 (只備英文本 )) 
 
14.  鄭文聰先生表示，香港廢物管理學會 (下稱 “廢
物管理學會 ”)支持 “污染者自付 ”原則，以及 “減量、重用、
再造、處理及處置 ”的廢物管理優先次序。因此，廢物焚
化只應是在廢物減量和回收的措施用盡後，才採用的最

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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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工業總會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544/04-05(13)號文件 (只備英文本 )) 
 
15.  伍健華先生向委員簡介香港工業總會 (下稱 “工
業總會 ”)的意見書。他表示，工業總會全面支持政府就廢
物管理採取的三管齊下的方向，即避免及減少產生廢

物；廢物回收、循環再造和再用；以及大量縮減及處置

不能循環再造的廢物。工業總會亦支持早日設立環保

園，因其有助促進本地的循環再造業蓬勃發展。至於不

可復原／循環再造的廢物，工業總會認為熱能處理會是廢

物減量的最佳方案之一，最後才應把廢物在堆填區處置。  
 
與香港總商會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608/04-05(01)號文件 (只備英文本 )) 
 
16.  關正仕先生表示，香港總商會大力提倡實施一

套全面的廢物管理措施，包括堆填區徵費、提供促使在

源頭減少廢物的誘因、循環再造、產品責任制、復修樓

宇及採用拆卸以外的其他方法。他亦強調有需要提高公

眾對廢物問題的意識，以及教育公眾減少、重用和回收

廢物。  
 
與環境諮詢委員會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610/04-05(01)號文件 (只備英文本 )) 
 
17.  潘智生教授表示，環境諮詢委員會支持政府的

廢物管理策略，以及採用立法方式推行產品責任制。他

表示，當局應為香港訂立回收率，並擬定切實可行的方

法達成目標。當局不應倚賴堆填作為唯一的廢物處置方

法，並應讓公眾參與決定擬建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應採

用何種處理技術，在本港處理不可回收的廢物。他亦強

調教育公眾認識都市固體廢物的管理問題，實屬重要。  
 
18.  主席請委員注意下列由沒有出席該次會議的團

體所提交的意見書  ⎯⎯  
 

立法會 CB(1)1544/04-05(12)
號文件 

⎯⎯ 香港中華總商會提

交 的 意 見 書 (只 備
中文本 ) 

立法會 CB(1)1588/04-05(01)
號文件 

⎯⎯ Kohan Corporation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只
備英文本 ) 

立法會 CB(1)1608/04-05(02)
號文件 

⎯⎯ Ebara Corporation提
交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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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19.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廢物管理政策 )提述政府
當局提供的資料文件所載要點，並向委員簡介本港在都市

固體廢物管理方面的主要工作。CDM國際環保顧問工程
公司副總裁賀德榮先生 (下稱 “副總裁／CDM”)繼而以電
腦投影片資料，介紹可應用於都市固體廢物管理的技術。 
 

 (會後補註：上述電腦投影片的資料已於 2005年 5
月 24日隨立法會 CB(1)1625/04-05(01)號文件送
交委員參閱。 ) 

 

整體討論  

 

20.  劉慧卿議員詢問，工商界是否支持透過立法方

式推行產品責任制，以求在源頭解決廢物問題，然後才

考慮其他處理方案 (例如焚化 )。伍健華先生／工業總會表
示，工業總會支持污染者自付原則，但認為要界定 ”污染
者 ”一詞會有困難，該詞可能包括入口商、零售商及消費
者。因此，政府當局有需要提供清晰的指引，公平地劃

分各方的產品責任，令產品責任制得以盡快推行。他認

同有需要推行減少廢物的措施，然後才考慮其他的處理

方案 (包括焚化 )。關正仕先生／香港總商會確認，工商界
一直支持推行產品責任制，並贊成採取一套全面的廢物

管理策略。不少海外國家已採用產品責任制，但此制度

現時仍未在香港推行。鑒於廢物問題急需處理，而堆填

區亦快將填滿，他認為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廢物焚化

應連同產品責任制及其他減少廢物措施同步實施。  
 

 

 

 

 

 

 

 

 

 

 

 

 

 

 

 

政府當局  

21.  劉健儀議員表示支持當局採取全面的廢物管理

策略，包括減少產生廢物、廢物回收及大量縮減廢物，然

後才將不能循環再造的廢物棄置。她認為應把消費者納入

產品責任制，當局並應提供廢物回收的誘因。她提述資料

文件附件甲所載的廢物回收再造計劃，並詢問政府當局曾

否評估該等計劃的成本效益，因為在推行產品責任制後，

此等計劃將不再有政府資助。她表示，當局須在着手推行

產品責任制前，令委員信服此等計劃具成本效益，因為若

然有關的回收再造計劃並不可行，此方面的工作亦會徒勞

無功。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環境 )(下稱 “常任秘
書長 ”)解釋，附件甲所載的部分計劃為成本效益未明的試
驗項目，但此等計劃確實反映政府當局致力推行減少和回

收廢物的工作。實行有效的產品責任制，既可為廢物回收

提供經濟誘因，亦有利於循環再造業，促進循環經濟的發

展，從而免卻政府資助的需要。環保園的設立對促進循環

再造業亦會發揮重要作用。劉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提供

更多資料，說明各項回收再造計劃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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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李柱銘議員詢問外地推行產品責任制的做法。他

詢問可否制訂一套按金安排，當消費者購買新產品而退回

使用過的產品時，規定零售商／分銷商須為收集及回收該

等使用過的產品 (例如電器及電子產品 )支付費用，不論該
等使用過的產品最初是否向其購買。鄭文聰先生／廢物管

理學會向委員分享其一次德國之行的經驗。他對德國的廢

物回收系統印象深刻。在當地，所有廢料均會小心地分類

和回收，而剩下的極小量廢物會進行處置。該套回收系統

可應用於具備有關技術的香港。然而，當局須有更大的推

行決心，而且應提供若干經濟誘因，以鼓勵進行回收。關於

李柱銘議員提出的按金安排，鄭先生表示，德國亦採用類

似的制度，做法是在顧客購買新產品時收取徵費，用作資

助循環再造的作業。他進一步指出，使用二手產品的情況

在海外國家十分普遍。張麗萍女士／長春社表示支持仿效

外國的做法，對體積較大的電器 (例如雪櫃 )推行回收計劃。 
 

23.  李永達議員從有關的簡介資料察悉，即使在廢

物回收方面表現勝過其他國家的德國，當地的廢物回收

率只有 50%。他詢問團體代表是否知悉有任何國家達到更
高的回收率。張麗萍女士／長春社表示，不少海外國家

一直以來均向本土的循環再造業提供資助，這做法在某

些可循環再造物料缺乏市場的情況下尤然。因此，部分

廢物須輸出國外。儘管香港在廢物回收方面仍有很多可

改善的空間，因而未必會出現上述情況，但當局須作出

研究，以確定在此方面的成本效益。鄭堅明先生／睿智

表示，若廢物均在源頭分類，並以最新科技妥善處理，

則需要處置的廢物數量應可減至最少。朱漢強先生／地

球之友表示，當局可做更多的工作，以提高香港的廢物

回收率。舉例而言，過去兩年回收月餅盒的做法十分成

功，而製造商亦同意在下個節期減少月餅的包裝。他有

信心隨着社會越趨投入和合作，加上當局提供回收的誘

因，香港的廢物回收率可進一步改善。鍾偉榮先生／美

商國際集團表示，他的公司在上海的綜合處理設施，每

天處理 1 000噸都市固體廢物，當中 65%的廢物是循環再
造，只剩下 35%的不可循環再造廢物需進行處置。  
 
24.  陳偉業議員認為，香港有相對較高的廢物回收

率，是由於貧窮所致，與環保意識無關。廢紙、瓶子以

至食物等可循環再造物料，均是由貧困人士回收和循環

再用，以應生活需要。因此，對香港而言，最佳的做法

似乎是在源頭進行廢物分類，以及發展循環再造業，而

不是採用焚化和共燃技術。他詢問政府當局是否打算仿

效其他地方 (例如台灣和日本 )推行廢物分類，而不是提倡
焚化。常任秘書長表示，環保署曾在 2005年年初在全港
推行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至今已有逾 140個屋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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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而預計參與的屋苑數目會增至 180個。環保署現
時要求物業管理公司提供協助，為有關屋苑提供分類設

施，方便居民進行廢物分類。隨着當局加強廢物分類的

工作，廢物回收率可望在 2014年或以前由現時的 40%增至
50%。陳議員認為，當局的工作步伐過於緩慢，因此實有
需要修訂有關的時間表，以加快進度。當局亦應考慮制

訂廢物分類的規管措施。  
 

 

 

 

 

 

 

 

 

政府當局  

25.  劉秀成議員詢問外地在焚化方面的經驗，以及

當地如何處理焚化所帶來的負面問題。副總裁／CDM表
示，除香港外，其他大多數城市均採用某程度的焚化方

式處置廢物。美國並沒大型的焚化設施，因為當地的土

地供應充足，堆填成本不高。事實上，只要有土地可供

使用，堆填會是最便宜的廢物處置方法。他補充，隨

科技進步，現時已可以具效率及安全的方式進行焚化。

不過，焚化的成本高於堆填。應劉議員的要求，政府當

局答允提供更多資料，說明焚化技術和如何處理焚化所

產生的排放物問題。  
 

 

政府當局  

26.  主席提述簡介資料所載的圖 8，並要求CDM國際
環保顧問工程公司提供書面解釋，說明為何混合廢物需

經過機械生物處理和熱能處理，才能在堆填區進行處置。

 
27.  主席詢問委員是否有需要進行海外職務訪問，

考察廢物管理設施的運作。由於時間有限，而政府當局

亦提供了有關廢物處理設施的資料，委員普遍認為無需

進行海外訪問。但他們認為應舉行另一次會議，討論事

務委員會對管理都市固體廢物的未來路向的立場。劉慧

卿議員亦邀請團體代表就環保園的事宜發表意見。  
 

 (會後補註：按主席指示，事務委員會已安排於
2005年 6月 16日 (星期四 )下午 2時 30分舉行一次
非正式會議，討論事務委員會對管理都市固體

廢物的未來路向的立場。 )  
 
 
V. 其他事項  
 
2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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